表5

2008年度耕地基本情况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亩

	2008年末耕地

面积
	耕地利用情况
	耕地质量情况

	
	水田

面积
	水浇地

面积
	旱地

面积
	高产田

面积
	中产田

面积
	可改造中产田面积
	低产田

面积
	可改造低

产田面积
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
	表内关系：1= 2+3+4；1=5+6+8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
填表说明：确定不同区域高产田、中产田、低产田参照以下指标，单位为公斤/亩。

	类型区
	参照粮食作物
	高产田
	中产田
	低产田
	涉及省份

	东北平原区
	玉米或水稻
	＞600
	400-600
	＜400
	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内蒙古

	华北平原区
	玉米和小麦
	＞800
	500-800
	＜500
	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

	北方山地丘陵区
	玉米和小麦
	＞600
	300-600
	＜300
	辽宁、内蒙古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北京、天津

	黄土高原区
	玉米和小麦
	＞500
	300-500
	＜300
	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青海、山西

	内陆区
	玉米或小麦
	＞600
	300-600
	＜300
	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新疆、青海、西藏

	南方稻田区
	水稻和小麦
	＞850
	550-850
	＜550
	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重庆、四川、海南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、上海

	南方山地丘陵区
	玉米和小麦
	＞800
	500-800
	＜500
	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重庆、四川、海南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


备注：1．产量指标为当地前三年正常年份的平均产量，除薯类作物按5：1的比例进行折算外，其他粮食作物直接

        累加；

2．非粮食作物按邻近地块的参照粮食作物产量折算。

